
也是税收会计的原始凭证。在没有填用之前，是无价

证券，填用之后，是纳税单位的完税证明，用以检查

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各级税务机关都要加强

税收票证的管理，建立和健全票证领发登记制度，指定

专人负责管理，严防损坏和丢失。对已填用的票证存

根和报查联，要按期办理交销手续，定期反映税收票

证领、发、用、存的情况，特别要加强税收票证的审

核。票证审核，是检验票证填用情况发挥监督作用的

重要环节。通过票证审核，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差错，

防止弊端，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保证国家税款的

安全。直接办理征收业务的基层税务单位，必须经常

对税收票证进行全面审核，做到专管员自审、互审，

会计人员复审和领导抽审。县（市）税务局按月对票

证进行全面审核，一定要把税收票证的管理和审核，

当作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来抓。

三、税务统计

税务统计是根据国家税收 政策和计划管理的需

要，按照统一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进行税收、税

源和税政统计的一项核算工作。它的基本任务是：及

时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提供准确的税收、税源、

税政统计资料，如实反映税源发展变化、税收政策的

实施效果和税收计划的执行情况，为制定税收政策、

编制税收计划和监督检查税收计划的执行情况，提供

可靠的依据。为了实现统计工作的任务，必须做到：

资料完整，数字准确，口径统一，报送及时。
税务统计分为税收、税源、税政三个部分。税收

统计，主要反映税款征收入库情况，根据税收会计报

告数字统计；税源统计，主要反映经济、税源变化情

况，根据税款征收凭证和纳税申报表、纳税底册统计；

税政统计，是反映有关税务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干

部配备以及纳税户数的增减变化情况。
根据税收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有关部门的要求，现

在全国统一规定的税务统计报表有：工商税分项目分

经济类型统计月报表，增值税分项目分经济类型统计

月报表，工商所得税分项目分经济类型统计月报表，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分项目分经济类型统计月报表，其它各税分项目

分经济类型统计月报表，烧油特别税、盐税分项目分

经济类型统计月报表，农村税收税额统计月报表，涉

外税收税额统计月报表，集体企业烧油特别税统计月

报表，国营企业所得税税额统计月报表，建筑税统计

季报表，工商所得税统计年报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外国企业所得税统计年报表，个人所得税统计年报表，

用工商税收归还贷款统计年报表，减免税统计年报表，

纳税户数统计年报表，税务机构干部职工统计年报表，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统计月报表 等十九种。

为了便于税务统计资料的积累、整理和运用，一般

把统计资料分为原始资料和历史资料两种：原始资料

是凭以进行统计核算的依据，包括完税证、交款书、工

商企业纳税申报表、征收底册以及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等有关资料。它是产生统计报表的基础，基层税务

机关必须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填写
、
积累和整理工作。

历史资料是根据各种统计报表和专项调查的统计资料，

经过分组、整理编制而长期保存的完 整资料，它反映

了历年的税收计划完成情况，经济、税源发展变化情

况和税务机构设置、税务人员配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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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国 务院

1984年 6月28日发布了

《 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

规定》，现刊登如下。
第一条 为了推动

国营企业落实内部经济

责任制，调动企业和职

工发展生产、提高经济

效益的积极性，贯彻奖

金“不封顶”的原则，
并从宏观上控制消费基

金的过快增长，特制定

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凡国营企

业使用奖励基金发放的

各种奖金（包括用奖励

基金开支的各种形式的

工资、津贴、补贴和实

物奖励，下同），都应

按照本暂行规定，缴纳

国营企业奖金税（以下

简称奖金税）。
第三条 奖金税以

企业为纳税义务人，职

工个人不缴纳奖金税。
第四条  金税按

超额累进的办法计征。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分级税率如下：

全年发放奖金总额不超过标准工资两个半

月的，免税；

全年发放奖金总额超过标准工资两个半月

至四个月的部分，税率为30%；

全年发放奖金总额超过标准工资四个月至

六个月的部分，税率为 100  %；
全年发放奖金总额超过标准工资六个月的

部分，税率为300%。
第五条  标准工资以企业为单位，按照国

家规定的工资等级、工资标准进行计算。企业自

己调整的工资不包括在内。
企业职工每人月平均标准工资不足五十元

的，按五十元计算。
第六条  下列奖金免缴奖金税：

一、发给矿山采掘工人、搬运工人、建筑

工人的奖金；

二、按国家规定颁发的创造发明奖、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自然科学奖；

三、经批准试行的十种特定的燃料、原材

料（有色金属、优质 钢材、汽油、柴油、重

油、原油、焦炭、煤炭、电力、木 材）  节约

奖；
四、外轮速遣奖；

五、其他经国务院批准免缴奖金税的单项

奖金。
第七条  奖金税一律在纳税义务人所在地

缴纳。
第八条  奖金税由税务机关征收和管理。
第九条  奖金税按年计算缴纳。
第十条  纳税义务人应在年度终了后三十

五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按实

际发放奖金数额计算的纳税申报表。税务机关

审查核实后，向纳税义务人填发纳税缴款书，
限期入库。

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义务人发

放奖金的情况进行检查。纳税义务人必须据实

报告，并提供帐册、凭证、工资报表和有关资

料，不得隐瞒或者拒绝。
第十二条  纳税义务人违反第十条规定，

不按期据实申报的，税务机关除应限期令其补

报外，并可酌情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不按期

限缴纳税款的，应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

纳税款千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十三条  纳税义务人偷税、抗税的，税务

机关除责令其据实申报奖金发放数额，限期追

缴税款外，并可酌情处以应补税款一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税务机关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纳税义务人拖欠税款、罚款和

滞纳金，经催缴无效的，税务机关应书面通知

其开户银行扣缴。银行在接到税务机关书面通

知后，应负责从其帐户内办理扣缴手续。
第十五条  纳税义务人在纳税问题上与税

务机关发生争议时，应先按税务机关的规定缴

税，然后再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上一

级税务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在三十日内作出答

复。
第十六条  纳税义务人依法 缴 纳的奖金

税、罚款和滞纳金，应在企业提取的职工奖励

基金中列支，不得列入成本。
纳税义务人当年提取的职工奖励基金不够

缴纳税款、罚款和滞纳金时，应从下年度提取

的职工奖励基金中缴纳。
第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由 财政部负责解

释。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从一九八四年起实

行。

做改革的促进派

篆刻  潘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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